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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Regent Manner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峻 凌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97）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之季度業績公佈

峻凌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成員為「董事」，合稱為「董事會」）
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去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財務摘要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523,647 370,051
毛利 53,968 50,902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期間溢利 36,790 37,603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4 523,647 370,051
銷售成本 (469,679) (319,149)
毛利 53,968 50,902
其他收入及收益 994 3,250
銷售及分銷成本 (814) (573)
行政開支 (9,217) (9,199)
其他開支 (829) (528)
融資成本 (626) (949)

除所得稅前溢利 5 43,476 42,903
所得稅 6 (6,686) (5,300)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期間溢利* 36,790 37,603

股息 7 9,032 10,901

每股盈利－基本 8 0.0368美元 0.0376美元

*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期間溢利」代表本期的全部綜合收益，因此，沒有披露合併綜
合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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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6,377 90,494
 土地租賃預付款 6,821 7,775
 遞延稅項資產 594 651

非流動資產總額 103,792 98,920

流動資產
 存貨 54,650 15,228
 應收貿易賬款 9 290,088 108,41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4,536 8,222
 應收一間關連公司款項 93 52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8,161 746
 現金及銀行結餘 59,154 83,928

流動資產總額 426,682 216,591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0 295,569 108,685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11,379 9,938
 計息銀行借貸 15,928 12,837
 應付融資租賃款項 457 831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879 1,193
 應付稅項 7,223 1,152

流動負債總額 331,435 134,636

流動資產淨額 95,247 81,95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99,039 180,875

非流動負債
 應付租賃融資款項 – 244
 遞延稅項負債 450 1,413

非流動負債總額 450 1,657

資產淨值 198,589 179,218

權益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282 1,282
 儲備 197,307 169,549
 擬派股息 – 8,387

權益總額 198,589 179,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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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及編製基準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八月九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有限責任公司。

本公司股份自二零零七年七月十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電子產品及提供相關之承包服務。

董事認為，本公司之直接控股公司及最終控股公司為Taiwan Surface Mounting Technology 
(B.V.I.) Co. Limited及台灣表面黏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表台灣」），分別在英屬處女群
島及台灣註冊成立。台表台灣乃在台灣證券市場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市之公司。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及香港會
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
報告」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組成本集團之公司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所遵循之會計政策一致。

本集團已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首次採納多項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若干
情況導致新訂及經修訂之會計政策及額外披露外，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對該
等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單獨
 財務報表－投資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
 聯營公司之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股份基礎付款
 －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之改進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修訂） 經營分部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呈報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呈列及香港
 會計準則第1號金融工具之呈列－可沽售金融
 工具及因清盤所產生之責任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詮釋13

客戶忠誠計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詮釋15

有關房地產興建之協議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詮釋16

海外業務投資淨額對沖

本集團並未採納下列與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有關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
狀況有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單獨財務報表1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合資格對沖項目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詮釋17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詮釋18

自客戶轉讓資產1

1 由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起或以後開始全年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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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收入及溢利主要來自於電子產品製造及貿
易。本集團產品面對相似之風險及回報，因此本集團僅有一個業務分部。

本集團之收入大部份來自其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最終客戶，而本集團之營運資產
大部份位於中國。

因此，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並無提供業務及地區分部之分部分析。

4. 收入

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貨品 519,076 361,277
承包服務收入 4,571 8,774

523,647 370,051

5. 除所得稅前溢利

本集團除所得稅前溢利乃經扣除以下項目後得出：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折舊 8,112 8,172
土地租賃預付款攤銷 93 8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 525 329

6. 所得稅

本公司乃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一間獲豁免有限公司。因此，本公司
獲豁免支付開曼群島之所得稅。

Regent Manner (BVI) Limited 乃根據英屬處女群島之國際商務公司法註冊成立並獲豁免支
付英屬處女群島之所得稅。

根據香港稅務局頒佈之稅務局釋義及執行指引附註21（經修訂）第16段，董事認為峻凌有
限公司（「峻凌香港」）為一家於中國從事製造業務之香港生產商，其銷售於中國製造的貨
品之利潤分配處理，可按50:50的比例分配。因此，峻凌香港已就香港利得稅於截至二零
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在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8.25%（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
三十日止九個月：8.25%）之稅率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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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凌香港透過位於中國東莞之一間承包工廠經營。該工廠須就視為於中國取得之溢利繳納
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25%）。該筆被視為
取得之溢利乃按被視為取得之收入總額之7%計算，而被視為取得之收入總額乃按承包工
廠所產生之總加工成本加7%釐定。

其他位於中國境內的附屬公司須要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之
新訂企業所得稅法，把本地投資企業及外國投資企業的所得稅率，統一定為25%。先前法
規之條文乃適用於台表科技（蘇州）有限公司、寧波保稅區峻凌電子有限公司、峻凌電子
（寧波）有限公司、寧波台表科技有限公司、台表科技（南京）有限公司、峻凌電子（廈門）
有限公司及峻凌電子（佛山）有限公司，該等公司可於首個及第二個盈利年度，或自二零
零八年一月一日起之首年及第二年，取其短者，獲免繳全部中國企業所得稅，隨後三年半
納稅。

7. 股息

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二日，董事建議並宣派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
息每股港幣0.07元，合共港幣70,000,000元（相當於約9,032,000美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10,901,000美元）。股息已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九日支
付。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期內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美元） 36,790 37,603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千股） 1,000,000 1,000,000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36,790,000美元（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37,603,000美元），除以截至二零
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1,000,000,000股（二零零八年九月三
十日：1,000,000,000股）計算。

由於各期間並無已發行攤薄性期權及其他潛在攤薄性普通股，故此並無披露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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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與客戶之貿易條款主要為信貸方式，惟對於新客戶一般會要求預付貨款。向客戶提
供之信貸期介乎60日至120日不等。應收貿易賬款為免息。

於結算日，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按發票日期計算，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90日內 237,390 75,058
91日至180日 52,316 33,357
181日至365日 382 –

290,088 108,415

逾期未付但並無減值之應收款乃與若干獨立客戶有關，該等客戶在本集團內有良好的往績
記錄。根據過往經驗，本公司董事認為有關該等結餘毋需作出減值撥備，皆因該等客戶之
信貸質素並無重大轉變而餘額被認為依然可以全數收回。本集團未就該等結餘持有抵押品
或實施其他加強信貸措施。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備為193,000美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128,000美元）。

10. 應付貿易賬款

於結算日，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按發票日期計算，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90日內 219,777 64,532
91至180日 75,642 44,109
181至365日 150 44

295,569 108,685

應付貿易賬款為免息，一般信貸期介乎30日至150日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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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概覽

本集團主要從事向薄膜晶體管液晶顯示屏（「TFT-LCD」）面板及不同電子產品的
製造商提供有關應用表面貼裝技術（「SMT」）的綜合生產解決方案，目的是成為
電子製造服務（「EMS」）之專門供應商。目前，本集團服務範圍包括材料採購及
管理、工序工程設計、SMT加工、品質保證、物流管理及售後服務。本公司股份
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十日在聯交所主板上市。

業務及財務回顧

收入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錄得未經審核綜合收入約
523,647,000美元（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370,051,000美元），較
去年同期增長約41.5%。收入增加主要是受到環球經濟回穩、全球TFT-LCD行業
恢復，導致來自本集團主要客戶之訂單增加，以及新產品之銷售持續增長所致。

毛利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毛利約為53,968,000美元，
較去年同期增長約6.0%。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整體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約
13.8%，下跌至約10.3%。毛利率較去年同期下跌，主要由於新開發產品在初期階
段之毛利率比現有產品之毛利率為低。

純利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純利約為36,790,000美元，
較去年同期輕微下跌約2.2%。此乃主要由於本期間之生產規模增加以致整體營運
開支增加。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未經審核流動資產淨值約為95,247,000
美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81,955,000美元），其中流動資產約
426,682,000美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16,591,000美元）及流動負債
約331,435,000美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34,636,000美元）。於二零零
九年九月三十日，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約為1.3倍（二零零八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約1.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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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須於一年內償還之無抵押銀行貸款約為15,928,000美
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2,837,000美元）。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
日，本集團並無須於一年後到期償還之銀行貸款及借貸（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零）。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借貸比率（即借貸總額（日常業務過程中之應付貿易賬
款除外）除以權益總額）約為17.8%（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4.7%）。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現金及銀行結餘約59,154,000美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83,928,000美元）。

董事會認為，本集團將具備雄厚而穩健之財務狀況，並具有充足資源以支援營運
資金所需及應付可預見之資本開支。

庫務政策及面對之外匯風險

本集團將所有業務所需資金集中由集團分配，並會檢討及監察匯兌風險。該政策
亦可使本集團更有效控制庫務運作，並降低平均資金成本。

由於本集團之銷售及採購主要以美元進行交易，因此本集團預期不會有重大的匯
率波動風險，亦無使用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

資本開支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投入資本開支約14,627,000美
元，以興建廠房物業、購買及安裝廠房、機器及設備，而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
十日止九個月之資本開支約為16,425,000美元。該等資本開支全數由本集團於二
零零七年七月十日配售及公開發售本公司股份（「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內部
資源及銀行貸款中撥款。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已訂約但未撥備之未來資本承擔約為
33,642,000美元，主要是對國內子公司投入資金有關。除上述者外，本集團並無
重大或然負債。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已抵押資產（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615,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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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及薪酬政策

本集團向其香港及中國之員工提供吸引之薪酬待遇，包括優質員工宿舍、培訓及
發展機會、醫療津貼、保險項目及退休津貼，藉以吸引、挽留及激勵員工。於二
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7,198（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5,257）員工。截
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總薪酬及相關成本合共約16,298,000美元（截
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16,776,000美元）。

本集團亦已有股份獎賞方案及來自其最終控股公司台表台灣之購股權計劃。該股
份獎賞方案及購股權計劃之目的乃為激勵及獎賞對本集團營運之成功作出貢獻之
合資格參與者。

前景

隨著環球經濟環境有所改善，本集團之財務表現，自第二季度大幅回升。加上本
集團繼續於第三季推出新產品LED光棒之表面裝貼技術，並受惠於科技的革新以
及市場對環保的認識及推動，TFT-LCD行業對LED光棒的應用需求持續殷切。管
理層期望，隨著經濟改善及新產品的銷售日趨成熟，收入及盈利將會進一步提升。

本集團努力爭取成為全球TFT-LCD面板行業之主要EMS供應商。在此方面，本集
團有意繼續採取共同地點策略，以加強與主要TFT-LCD面板製造商之關係。本集
團亦將擴充產能，以滿足來自客戶增加的需求，並不斷投資於先進生產設施，務
求提升生產效率及產品質量。此外，本集團仍將專注為TFT-LCD面板行業之市場
領導者服務，並會與其他大型面板製造商建立關係，以擴大客戶層面。本集團亦
努力從事其他高端電子產品，以提升盈利能力。

本集團將繼續擴展業務：(1)主要在蘇州及廈門新增SMT生產線，以加強生產效
能；(2)推出LED光棒等新產品，以應付TFT-LCD面板行業之新應用需要；(3)開拓
來自新客戶的商機；及(4)在中國北部及中部設立生產廠房，擴展本集團之營商平
台。

長遠而言，受惠於LCD產品市場需求增長之帶動，預期TFT-LCD行業將會健康增
長。隨著全球經濟穩定後業務動力逐漸恢復，本集團管理層有信心未來業務仍會
繼續增長，並為本公司股東帶來可觀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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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並無建議向普通股東派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股息（截
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零）。

企業管治常規

本集團決心維持符合股東利益之高水平企業管治。董事確認，就彼等所深知，於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本集團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所述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所有董事已確認，於截至二零
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彼等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述之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根據上市規則第3.21條及企業管治
守則第C3段製訂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將每年舉行最少四次會議，旨在監察
本集團的財務申報程序、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系統之有效性。審核委員會成員包
括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郭君雄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王明楠先生及林晏瑜
女士。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
合業績，包括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政策。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期內購
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股份。

承董事會命
峻凌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伍開雲

香港，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伍開雄先生、曾玉玲女士及韓敏女士，本公司
非執行董事為伍開雲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郭君雄先生、王明楠先
生及林晏瑜女士。


